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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19  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39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一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一届十五次

董事会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。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

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；本

次会议应签字董事 9 人，实签字董事 9人。本次董事会符合《公司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等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

案》。 

为寻求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投资机会以及为公司储备和培

育优质项目资源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出资 2,000万元，与宁夏开弦资本

管理有限公司、苏州工业园区国创宁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吴忠现代农业扶贫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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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有限公司、宁夏开弦投资有限公司、宁夏嵘宇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签署《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，共

同投资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。

其中：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，其他投资方均为有

限合伙人。 

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合伙协议以及授权相关部门办

理所涉及的具体事宜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6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上披露的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与关联方等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40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关联董事（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10.2.1 条规定的关联董事的第（二）种、第（三）种情形）卫勇先

生、张平先生回避表决后，与会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

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 

三、上网公告附件 

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二 O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


